仅供参考
北京 XXXXX 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入伙协议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》和北京 XXXXX 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合伙协议，按照自愿、平等、公平、诚实的原则，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，制定本协议。
一、 新入伙的合伙人履行出资义务，即成为北京 XXXX 中心（有限合伙）的合伙人。
二、 新入伙的合伙人姓名、出资方式及出资数额：

合伙人姓名：XXXX；
住所：北京市朝阳区 XXX 桥 XXX 号
居民身份证号：110105XXXXX0101；
出资方式：货币；计人民币：XXX 万元
三、 新入伙的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受同等权利，承担同等责任。

四、 新入伙的普通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。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出资额为限，承担有限责任。
五、 本合伙协议一式    份，合伙人各持一份，并报企业登记机关一份。本协议经新合伙人和原合伙人签字后生效。
六、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全体合伙人签字或盖章。
年   月    日
